
问题清单

序号 地州市 县市区 小区名称 物业服务企业 存在的问题 备注

1 乌鲁木齐市 新市区 昊元尚品
乌鲁木齐昊元品尚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四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2.物业服务资料管理混乱，如《前期物业合同》、承接查验资料、工程竣工规划认可文件等未留存相关档案材
料。

3.与业主签订的协议不规范,如:缺少服务等级、收费标准,合同期限等一些重要条款。
4.物业人员用语、行为不规范,如:保安用语不规范。

5.物业管理区域内未见物业费、公共收益等收支公示;公示栏公示内容不规范,内容杂乱。
6.未能按照《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服务用房应不低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除老

旧住宅区外不应少三百平方米”的规定，配备或移交物业服务用房。

2 乌鲁木齐市 经开区 秦郡
绿城物业

新疆分公司

1.建设单位未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竣工规划认可文件等相关档案材料 。

2.小区内有流浪狗自由活动。
3.物业服务合同未约定物业服务等级，未与业主委员会签订正式《物业服务合同》。

4.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四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3 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
恒大绿洲
（一期）

乌鲁木齐金碧物业
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合同》中未约定物业服务等级。
2.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四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3.设备用房维护不到位，如：配电室梁、柱、墙皮腐蚀剥落严重；消防水泵房地面未打扫，管道锈蚀严重。
4.工程竣工规划认可书等等相关档案材料未由建设单位移交至项目存放 。

5.未能按照《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服务用房应不低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除老
旧住宅区外不应少三百平方米”的规定，配备或移交物业服务用房。

4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优诗美地
新疆广汇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四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2.未能按照《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服务用房应不低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除老
旧住宅区外不应少三百平方米”的规定，配备或移交物业服务用房。

3.《物业服务合同（前期）》约定物业费用与公示物业费不符。
4.物业资料管理混乱，如：未在项目现场提供物业承接查验资料，竣工规划认可文件等相关档案材料。

5.小区内存在私搭乱建问题。

5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新民家园
阿克苏市众信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合同》未明确物业服务等级。

2.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二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3.擅自改变按照规划建设的设施建筑用途，如：26#楼前车棚和私搭房屋用于出租。

4.未能按照《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服务用房应不低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除老
旧住宅区外不应少三百平方米”的规定，配备或移交物业服务用房。该小区总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物业服

务用房仅配建118.88平方米。
5.未经全体业主同意在15号楼东侧加设彩钢板房等用于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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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国宾壹号院
阿克苏市金管家

物业

1.《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未明确物业服务等级；合同签订时间早于收费及收费等级备案时间。
2.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三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3.公共秩序维护不到位，如：电动自行车辆乱停乱放等。
4.物业服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如：部分标准与实际工作不相符。

7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翡翠湾
新疆澜湾之家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合同》未明确物业服务等级。
2.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三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8 阿克苏地区 阿克苏市 香格里拉
阿克苏国兴物业

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合同》未明确物业服务等级；《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不规范。
2.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3.公共收益公示内容不全，如：停车费、电梯广告费未进行公示。
4.公共秩序维护不到位，如：电动自行车乱停放。

5.环境卫生清扫不及时，如：小区林带内有垃圾。

9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金桥翡翠苑
库车鑫桥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1.未能按照《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服务用房应不低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除老
旧住宅区外不应少三百平方米”的规定，配备或移交物业服务用房。

2.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三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3.公共秩序管理混乱，如：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部分业主占绿种菜。

4.小区道路维护不到位，多处路面有破损。

5.物业资料管理不到位，如：《物业服务合同》重复签订，物业承接查验资料等相关档案材料缺失。
6.存在划定临时固定停车位给特定业主使用的情况，且缺乏业主大会决定文件。

7.物业服务企业2024年度信用评价结果为B级。

10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春熙里•湖墅
新疆建业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库车分公司

1.物业服务人员配备数量不满足《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标准》（XJJ065-2019）四级物业服务标准要求。
2.物业资料管理混乱，如：合同签订不规范、有遗失缺页等。

3.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承接查验办法》等相关规定留存相关档案材料。

4.物业服务企业2024年度信用评价结果为B级。

11 阿克苏地区 库车市 幸福城
鑫源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1.《物业服务合同》未约定物业服务等级。

2.未能按照《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于“物业服务用房应不低于物业管理区域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除老
旧住宅区外不应少三百平方米”的规定，配备或移交物业服务用房。


